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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ccvb"> (一)扣缴义务人 税法规定，个人所得税以取得应

税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义务人，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

扣缴义务人，包括企业(公司)、事业单位、财政部门、机关

事务管理部门、人事管理部门、社会团体、军队、驻华机构(

不包括外国驻华使领馆和联合国及其他依法享有外交特权和

豁免权的国际组织驻华机构)、个体工商户等单位或个人。按

照税法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，是扣缴义务人的法定义务

，必须依法履行。 (二)应扣缴税款的所得项目 扣缴义务人在

向个人支付下列所得时，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:工资、薪金

所得.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、承租经营所得.劳务报酬所

得.稿酬所得.特许权使用费所得.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.财产

租赁所得.财产转让所得.偶然所得，以及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

定征税的其他所得。 (三)扣缴义务人的法定义务 扣缴义务人

在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(包括现金支付、汇拨支付、转账支

付和以有价证券、实物以及其他形式支付)时，不论纳税人是

否属于本单位人员，均应代扣代缴其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

。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，纳税人不得拒绝

。 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税款时，必须向纳税人开具税务机关统

一印制的代扣代收税款凭证，并详细注明纳税人姓名、工作

单位、家庭住址和身份证或护照号码(无上述证件的，可用其

他能有效证明身份的证件)等个人情况。对工资、薪金所得和

股息、利息、红利所得等，因纳税人众多、不便一一开具代



扣代收税款凭证的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，可不开具，但应

通过一定的形式告知纳税人已扣缴税款。纳税人为持有完税

依据而向扣缴义务人索取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的，扣缴义务人

不得拒绝。扣缴义务人向纳税人提供非正式扣税凭证的，纳

税人可以拒收。扣缴义务人应设立代扣代缴税款账簿，正确

反映个人所得税的扣缴情况，并如实填写《扣缴个人所得税

报告表》及其他有关资料。扣缴义务人每月扣缴的税款，应

当在次月7日内缴入国库，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《扣缴个人

所得税报告表》、代扣代收税款凭证和包括每一纳税人姓名

、单位、职务、收入、税款等内容的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，

以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。于日缴义务人违反

以上规定不报送或者报送虚假纳税资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其未

在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中反映的向个人支付的款项，在计算

扣缴义务人应纳税所得额时，不得作为成本费用扣除。 (四)

法律责任 1.属于2001年5月1日前发生的应税行为，如果纳税

人拒绝履行纳税义务，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

理并暂时停止支付其应纳税所得额。否则，纳税人应缴纳的

税款由扣缴义务人补缴。同时扣缴义务人还要承担应扣未扣

、应收未收的税款应缴纳的滞纳金或罚款。扣缴义务人应补

缴的税款按下列公式计算: 应纳税所得额=(支付的收入额－费

用扣除标准－速算扣除数)÷(1－税率) 应纳税额=应纳税所得

额×适用税率－速算扣除数 2.属于2001年5月1日后发生的应

税行为，按照新的《税收征管法》进行处理:扣缴义务人应扣

未扣、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，对

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、应收未收税款50%以上3倍以下的罚

款.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逃避、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



机关检查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，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

款.情节严重的，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3.口缴义务

人的法人代表(或单位主要负责人)、财会部门的负责人及具

体办理代扣代缴税款的有关人员，共同对依法履行代扣代缴

义务负法律责任。根据税法规定，扣缴义务人有偷税或者抗

税行为的，除依法追缴税款，处以罚款(罚金)外，对情节严

重的，还应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 (五)代扣代缴税款

的手续费 税务机关应根据扣缴义务人所扣缴的税款，付给2%

的手续费，由扣缴义务人用于代扣代缴费用开支和奖励代扣

代缴工作做得较好的办税人员。 【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

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站】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